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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电子就业协议系统填报流程

【使用平台】手机端小程序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

【主要功能】生源绑定、就业协议签署、档案转递、变更档案去向、电子报到

证等。

（一）生源绑定

在申请电子就业协议前，需点击【个人信息】完成生源绑定。

注意：每位同学都需认真完成生源绑定工作，一般在每年 10 月份完成个人

信息绑定。只有完成该项工作的同学才可在小程序中申请电子就业协议。

图 1

（二）进入填报页面

点击【电子就业协议】，进入填写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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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

（三）填写调查问卷

选择【手动填写就业协议】后，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写调查问卷。

图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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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核对个人信息

请务必认真核对个人信息！相关信息将直接显示在协议书中。需要仔细核

对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专业、政治面貌及生源地（生源地一般为高考时户籍所在

地）等信息，如有错误，及时联系书院就业老师修改。

图 4

（五）填报就业单位相关信息

根据实际就业情况填写就业信息，填报前务必与签约单位确定以下各项内

容后再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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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

（六）填写派遣和档案信息

请根据实际就业情况填写就业信息，填报前务必与签约单位确定以下各项

内容后再填报。

图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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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填写协议其他内容

根据实际就业情况填写就业信息，试用期、工资、违约金等内容在填报前

务必与签约单位确定后再填报。

图 7

（八）签名确认与就业协议上报

确认全部信息，如有错误可点击【上一步】到对应步骤中修改。确认无误

后签字确定提交，即完成就业协议书的申请。

图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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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打印协议书并签约

经院系和学校审核后，可下载协议书 PDF 版文件，一般打印 2 份，与签约

单位同时签订该协议。

就业协议书中“甲方（用人单位）”一栏，如签约学校有自主招聘权，可直

接加盖学校公章，无需再经当地教育局审批盖章；如签约学校无招聘权，则视

具体招聘情况，加盖学校及相应主管部门（区或市教育局）公章。“地方毕业生

就业主管部门或省直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签章”一般指有人事接收权单位（即派

遣信息中的主管单位）盖章。具体由哪个部门盖章可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。

图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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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回传就业协议

与签约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，毕业生应及时上传签订后的图片，经学校就

业部门审核通过后，系统将自动在此图片上加盖学校电子印章，此时方为完成

所有流程闭环。

注意：拍照上传时，务必注意协议书上的左上、右上、左下三个二维码要

与拍照界面的三个方框对应，不可打横拍照，不可留边框。要求回传的内容务

必清晰，在电脑上放大后仍可看清，否则学校加盖电子签章后再导出 PDF 便无

法清晰打印。

图 10


